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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徵求「推動高中生物自主學習計畫」 

 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我國高中生物自主學習教育

多元性，擬補助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人員執行高中微課程研發及生物教師再進修之

相關計畫，以增進國內學子在高中階段對生命科學研究的興趣，特公開徵求 115 年度「補助

推動高中生物自主學習計畫」。 

因應 21 世紀新生物學的發展趨勢，本計畫希望以理解生命的基本原理、培養科學思維和

方法、增進對自然界的尊重和保護意識、以及探索未來生物科技為主軸，藉由學習及了解生

物學，達到生存、生產與生活之永續目標。本計畫注重以創新、多元及趣味的方式研發與規

劃相關教師研習營及高中生暑期學校，以增進高中生對生命科學的興趣，同時培養科學態度

與科學素養，進而激發學生對生命科學研究的熱誠，並提升高中生物科教師的職能水準，有

助於他們在教職生涯中有效推廣生命科學教育。 

 

壹、計畫重點 

一、活動內涵須以生命科學及科技領域為主。 

二、高中生暑期學校的設計應針對高中學生，而高中生物教師在職進修營的設計則針對高

中生物教師，以提供符合其需求的科普內容。 

三、行本計畫之成果將公佈於本中心網站，以利全國師生閱覽。 

四、計畫主題：請於下列各類主題中擇一進行規劃，包含生化及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遺傳學、演化論、生態學、生理學、免疫學、神經科學、生物技術、生物多樣性等，以上

主題可藉由食品（糧食）、環境、能源及健康等生活議題作為內容。 

(一) 高中生暑期學校 

暑期學校的規劃目標在為高中學生提供一個豐富多彩的學習體驗，以增進他們對生  

命科學的興趣，同時培養科學態度與科學素養，並激發對生命科學研究的熱情。活動

內容包括(1)生命科學領域的專題演講，由專業學者和科學家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

學發現；(2)實驗室參訪，讓學生近距離了解生命科學研究的實際工作，親身體驗科學

實驗的樂趣和挑戰；以及生物多樣性考察等戶外活動，深入探索自然界的奧秘與美

妙。透過這些精心設計的活動，希望激發學生對生命科學的興趣與探索精神，培養他

們的科學思維和實驗能力，並為未來的科學研究之路奠定堅實基礎。 

(二) 高中生物教師在職進修營 

本主題鼓勵申請人針對上述單一基本主題，規劃多天密集課程。演講課程及探究與  

實作實習皆須有細部規劃。培育有志之生物科教師提升自我職能水準，有助於教師在

教職生涯中有效推廣生命科學教育。希望能夠配合本中心之微課程，應用於教學、教

導與實作，達到整體性規劃之目的。 

1. 本活動屬地區性(臺灣分北、中、南)規模活動。 

2. 其他單位配合款占活動總經費之 15%以上(含)，已試行本主題且辦理活動曾獲媒體

報導者，本中心得優先考量。 

3. 高中生物教師在職進修營希望能融入本中心「微課程」教案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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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向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申請、執行過相關計畫者，應敘明與本次申請案規劃內

容之差異處。 

貳、計畫內容 

一、申請人資格：國內大學生命科學相關學院之教師，且符合國科會計畫主持人資格。 

二、計畫期程：自115/1/1至115/9/30止。 

三、申請期間：即日起~115/6/15。 

四、申請內容分兩部分： (1)計畫書，(2)個人資料表、著作目錄，及(3)其他有利於審查之

資料。 

五、申請採用線上作業：請至「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網頁

(https://www.lsrpc.org/)於首頁上部之功能選單中點 選[申請]項，點選下拉選單中[高

中生物自主學習計畫]，選擇申請主題後登入，依網頁各項目說明填寫編輯內容。 

六、預期成效及成效評估：說明推廣方式與執行後產生的區域性或全國性影響力、對科普

教育的貢獻、受益對象的數量或次數，及後續的影響等。評量方式：依據計畫目標、

執行方式與主要活動對象不同，設計適當之總結性評量方式。 

七、補助經費：兩項活動總經費26萬可由貴院分配但兩項相加以不超過26萬為原則。（經

費說明請見：https://www.lsrpc.org/apply-detail/8/） 

八、與其他機關、單位合作或有其他經費補助來源，應詳細說明合作辦理的方式、相關分

工與經費分攤情形，並提供配合款、補(贊)助款等證明文件。經費分攤請依總經費、

申請本部補助、申請機構配合款、以及其他機構單位補(贊)助等項目表列。 

一、繳交報告與具體成果 

一、受補助之高中生暑期學校和生物教師在職進修營應將完整活動成果(含所有資料及附

件資料檔)上傳至中心進行結案審查，通過審核或依照審核意見修正後方可結案。內容

須包含項目如下： 

(1) 活動簡介 

(2) 活動對象及人數 、活動照片及影片 (含文字說明) 

(3) 活動結果(須含與學校既有課程的連結，提升科學認知、技能與態度的效益評估 ) 

(4) 活動之意見調查分析報告 

二、其他 

一、受補助計畫在辦理各項活動時，應標示「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補助字樣於

各類文宣、海報等宣傳品。 

二、本計畫之變更、預算編列、經費報銷、經費處理原則及報告繳交之事宜，應依本中心 

「補助推動高中生物自主學習計畫作業要點」及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之有關規定辦理。 


